2026年汛期暑期宁夏交通运输厅
重大事故隐患典型案例（三）

1.5月6日，中卫某物流公司在隐患自查工作中发现，公司某车辆轮胎花纹深度小于1.6mm，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。根据《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第三条第（二）款“使用报废、擅自改装、拼装、检验检测不合格（含未在有效期内）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装备、设施设备等从事经营活动的”规定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2.5月7日，银川市某运输公司在隐患自查工作中发现，公司某车辆违规加装爆闪尾灯。根据《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第三条第（二）款“使用报废、擅自改装、拼装、检验检测不合格（含未在有效期内）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装备、设施设备等从事经营活动的”规定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3.5月7日，盐池县某运输公司在隐患自查工作中发现，公司某车辆未按规定配备防爆铲等安全防护设备。根据《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第六条第（三）款“所属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未按规定采取相关安全防护措施的”规定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5月8日，盐池县某运输公司在隐患自查工作中发现，公司某车辆配备的灭火器失压。根据《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第六条第（三）款“所属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未按规定采取相关安全防护措施的”规定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5.5月8日，宁夏公路管理中心在隐患自查工作中发现，某项目在基坑开挖过程中，未严格按照施工方案中要求的坡率进行开挖。根据《公路水运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（交办安监〔2025〕28号）第七条第（一）款“开挖方法、支护方式、降排水措施未按专项施工方案实施，或监测达到预警值未采取措施”的规定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